
1.检查单：北京市生态环境局《固定污染源检查单》

2.检查模块三：固废（危废、医废、电子废弃物）等污

染检查

3.检查项：未按照规定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

4.检查内容：是否按照规定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

5.检查标准：

（1）依据名称： 环境保护图形标志固体废物贮存(处

置)场(GB15562.2-1995)

（2）依据条款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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